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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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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，科技不断提高，当今社会的竞争已变为知识经济的竞争，知识产权纠纷也越来越多，所以知识产权侵权责

任的归责原则的选择，变得尤为重要。本文从三大部分阐述了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，第一部分介绍了侵权行为归责原则概

述，从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概念和体系展开; 第二部介绍了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比较，分别从国外和国际知识产权立法中比较了选

择各种侵权归责原则的优缺点; 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我国的立法选择，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归责方面主要采用过错责任原则，并且比

较了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缺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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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所以
采用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，也成为了
当今时代的课题，因为其决定着知识产权人和公众利
益的平衡，所以至关重要。本文首先介绍了知识产权
侵权行为，将其分为不同类型介绍，随后讨论了各国侵
权责任归责原则的选择，纵观世界各国立法，讨论了各
种模式的优缺点，最后阐述了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选
择，讨论了中国选择无过错责任的原因与无过错责任
的不适用之处。本文目的在于通过比较不同的知识产
权侵权原则的归责原则，来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归
责原则，以不断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。

一、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概述
( 一)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概念
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具备以下几点: 第一，

被侵权的知识产权具备有效性; 第二，必须对侵权行为
有清晰的界定，实际上，我国知识产权法已经做了详细
规定，可以参照; 第三，侵权行为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;
第四，侵权行为的发生必须是由侵权人的主观过错
导致。

( 二)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内涵
1． 归责的含义和重要性
归责，通俗来说就是责任由谁来承担，其中暗含着

价值取向。归责就是动态的讲责任确定承担人的过
程，不仅是知识产权方面的归责，所有的民事侵权中，
都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来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侵权
责任和范围。侵权行为法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与核心
点就是归责原则，其统帅这侵权责任法，不管是在理论
还是实践中，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，因为归责原则解决
的是民事责任的基础是什么。在确定民事侵权责任
时，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构成民事侵权的要件，是否需
要有主观过错，承担责任时是否考虑行为人主观过
错①。在促进社会进步，维护社会稳定这方面，合理适
用侵权归责原则有助于公平处理案件，所以在这方面
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2．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内涵
( 1) 在通常情况下，侵权法有着自身独特的归责

原则，所以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，只
是在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方面，有着一定的联系。关
于这个观点，学者普遍理解为行为人只要在一定主观
心理状态支配下实施了行为，造成了他人损害，根据该
原则，侵权人需要因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而承担侵权
责任。

( 2) 侵权归责原则更加注重解决的是由谁来承担
损害赔偿的问题，追究其历史渊源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
识这个问题。在古代，实行客观主义归责原则，侵权人
只要造成了损害，有客观结果的出现，就应当承担损害
赔偿责任。再演变到后来，罗马法在此基础上采用了
过错责任原则，在出现损害后果的情况下，还必须有过
错，才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

二、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比较
( 一) 国外立法
一般来说，各国的知识产权侵权立法，都是选择了

在确定是否承担责任时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考虑在
内，极个别国家不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。在实行过
错责任原则的国家，立法对受害人的法律救济，一般是
通过物权方法或者债权方法。关于物权之诉，是针对
停止侵害这一类案件，债权之诉多数用在损害赔偿这
种情况下，主观构成要件要求有过错。

德国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如著作权法，其中有
些条款 可 以 体 现 德 国 的 知 识 产 权 侵 权 责 任 归 责 原
则②。德国《著作权法》中有条款规定，在初次侵权行
为发生后，权利人可以即刻请求法院下达禁止令，以防
止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: 如果侵权人存在主观过错，即
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，权利人还可以要求侵权人承
担损害赔偿，由德国《著作权》法可见认定侵权并不是
根据是否有过错，过错有无决定的是能否免除赔偿责
任。德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不仅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，
还规定了被害人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。德国的商标
法中有条款规定，权利人可以要求商标侵权人立即停
止，并对其提起侵权诉讼。若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
时有主观上过错，权利人可以要求赔偿，并且赔偿的范
围要大于没有主观过错需要承担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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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《知识产权法》中也有专门条款，能够体现对
专利的保护。根据其中涉及专利条款的条文可以看
出，侵权行为包括所有侵犯专利权人享有的人身和财
产权 利 的 行 为。独 立 侵 权 行 为 的 基 本 判 断 标 准 是
违法。

( 二) 国际立法———Trips 协议的规定
知识产权的国际立法方面，Trips 协议第 45 条的

规定值得深究。该协议第 45 条第 1 款规定，法院知道
侵权人侵权行为的存在，或者有证据证明侵权人正在
实施侵权活动，为了防止侵权行为带来的侵权损失进
一步扩大，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损失; 第二款补充
规定司法当局可以责令侵权人负担全部的侵权费用，
甚至包括律师费。

笔者认为，Trips 协议的上述条款并非说明采用的
是同一种原则，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开讨论。就 Trips
协议第 45 条第 1 款来说，在讨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时
考虑了过错这一要件，学者们对该协议到底是确立了
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了分歧。有的
学者提出，该协议是确立了无过错责任的观点，因为一
旦我国加入该协议，就意味着同时也承担起了相应的
国际义务，我国必须有相关配套的法律③。当然了，有
一部分学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，他们只承认知识产
权协议只是规定了协议的成员拥有授权给司法机关的
权利。

三、我国应该采用的归责原则定位
( 一)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模式选择———过错

责任原则
过错责任原则中“过错”的具体界定。既然我国

在侵权责任中选择了过错责任原则，过错不仅是侵权
的构成要件，也可以界定侵权民事责任的范围和类型。
在民事法律中认为，过错是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状态，
理论上分为故意和过失，其中故意又分为一般和恶意，
过失分为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。故意指行为人
对其行为和可能造成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，在
两种故意中，恶意属于主观心理更恶劣的层次。在知
识产权侵权案件中，一般来说，我们可以轻易辨认出故
意的侵权，但是在判断过失侵权时，往往没有那么准确
和快速。

实际上，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过错加以
界定。因此，对于属于故意中恶意的类型，可以从侵权
人主观心理状况分析，对于侵权人主观心理属于过失
的行为，否则更侧重于客观，即违法性本身。在实行过
错归责原则的地方，不仅要求行为人对知识产品进行
合理使用，也应当在损害发生时采用合理的措施，防止
损失的扩大。

( 二) 过错推定原则问题
过错推定原则严格来看，并不是独立的归责形式，

而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，过错推定是指法律首先假
设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并就此要承担责任，而受害人必
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，这样才不承担侵权责任。

笔者认为，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判定上，过错推

定作为程序上特殊的归责原则之一，可以在司法实践
中得到推广和应用。台湾学者王泽鉴曾指出: “法律
之推定过失，实为保护被害人技术之运用，旨在保护被
害人之利益。盖既有保护他人法律之存在，则行为人
有妥善注意之义务，何况行为人是否违法保护法律侵
害他人权益，一般言之多不易证明也”。一般的民事
侵权尚且这样，其手段具有高度技术性和隐蔽性的知
识产权侵权行为更是这样。这是因为，知识产权是国
家赋予产权人一定权力，特别是专利权和商标权，其注
册和申请都有严格程序，并且有一定公告期，公众也可
以在专利局的相关网站上查阅到专利的注册信息，公
告的目的也是像公众宣告专利和商标权人的相关权
利，所以，在正常情况下，侵权人有侵权行为，我们就可
以使用过错推定原则，推定侵权人是故意，即明知自己
的行为损害到了知识产权人的利益。当然，在使用过
错推定原则时，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，因为行为人在判
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时，具有一定难度④。这
种难度是由知识产权的特征决定的，在前文我们已经
介绍过，其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两重属性。正
因为这样，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，过错推定原则
具有一定优势性，但是不可毫无原则的普遍适用。笔
者认为，在侵权人造成侵权损害的情况下，方可以适用
过错推定原则，没有损害则并不适用该原则。在确定
知识产权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时，应当确定侵权人和损
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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